
单项奖学金评选注意事项
一、奖学金评选共性注意事项
1.所有参评学生都需要满足基本条件：无挂科情况、综测在前60％；
2.根据本科生奖励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得申请当年度个人奖励项目：
①违反国家法律被追究刑事责任，或者受到党纪、校纪处分的；
②无故不缴纳学费或者无故不注册的；（助学贷款等特殊情况除外）
③评选年度内申请人所学课程有不及格情况的。
3.所有奖学金申请表都须保证在一页A4纸（最好单面，至多不超过正反面）上，超出部分请删减调整。
4.遇到学生对评选规则、结果等问题有疑问的，学院应当及时做好核实和解释工作。学院解释不了或有异议的，由辅导员与学生处进行沟通。

二、不同类别奖学金注意事项
（一）社会工作奖学金
1.评选该项奖学金时，相关部门会有一定名额，所以需要注意：相关部门填写的纸质版材料需要相关部门的盖章、老师的签字；
2.相关部门会在学院上报材料前选出拟获奖的学生，学院需要将学院和相关部门两个来源的学生统一公示，报送材料时合并在一起报送，将相关部门的纸质版材料放在学院所有材料的最下面；
3.填写汇总表时，在备注列填上是哪个部门推荐的学生，学院评选的不用在备注列标注。此外，需要把相关部门推荐的学生放在汇总表的最后面。
（二）科研创新奖学金和文体竞赛奖学金
[bookmark: OLE_LINK2]1.以团体申报的小组需注意，团体内的每名同学都需要满足基本条件，不满足条件的成员剔除即可，【不能写在申请表中】，不影响该团队其他成员参评；
2.团体项目填写申请表时，按照证书中学生的顺序填写申请表成员信息；
3.评选时务必注意奖项级别及落款单位，同时注意是否区分赛区，如果区分应当进行相应降级评定；
（三）学习优秀奖学金
[bookmark: _GoBack]学生核对个人成绩发现问题时，请院系老师做好解答工作。学习成绩以教务成绩为准（目前学工系统成绩为学期初教务系统直接导出，正常情况下无误），如果成绩记录有误，请辅导员单独与学生处联系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必要时需要提供上一学年所在学院或教务处出具的正考成绩证明（不包括补考、重修等情况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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